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辽宁平安律师事务所

关于 ⒛19年辽宁省土地储备专项债券 (一期)-

⒛19年辽宁省政府专项债券 (一期)白勺

法律意见书
(2019)辽 平非诉字第 009号

致:沈阳市土地储备服务中心

辽宁平安律师事务所 (以 下简称 “
本所

”)接受沈阳市土地储各

服务中心 (以 下简称 “
沈阳土储中心”)的委托,担任其关于拟收储

土地调查项目的特聘专项法律顾问。本所律师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土地管理法》、《土地储各管理办法》(国土资规 [2017117号 )、 《财

政部、国土资源部、中国人民银行、银监会关于规范土地储各和资金

管理等相关问题的通知》(财综[2016]4号 )、 《沈阳市人民政府关于

进一步加强经营性土地储各出让和收益管理工作的通知》(沈政发

[2010]25号 )等有关法律、法规、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,按照律

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、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,出 具本法律意见

书。



第一部分 引 言

一、释义

除非本文另有所指,下列词语具有的含义如下:

二、律师应声明的事项

1、 本所及经办律师依据 《土地管理法》、《土地储各管理办法》、

《规范管理通知》、《沈阳管理通知》等相关法律、法规及规范性文件

的规定及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前已经发生或者存在的事实,严格履

行了法定职责,遵循了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,对拟收储土地进行

了充分的核查验证,保证本法律意见书所认定的事实真实、准确、完

整,所发表的结论性意见合法、准确,不存在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

遇

沈阳市政府 指 沈阳市人民政府

沈阳市规土局 指 沈阳市规划和国土资源局

沈阳土储中心 指 沈阳市土地储各服务中心

沈河区政府 指 沈阳市沈河区人民政府

《土地管理法》 指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》

《规范管理通知》 指

《财政部、国土资源部、中国人民银行、

银监会关于规范土地储各和资金管理等相

关问题的通知》(财综 [201刨 4号 )

《沈阳管理通知》 指

《沈阳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经营性

土地储各出让和收益管理工作的通知》(沈

政发 [2010]25号 )



或者重大遗漏。

2、 本所律师向沈阳土储中心提出了应向本所律师提供的资料清

单,并得到了沈阳土储中心依据该等清单提供的资料、文件和对有关

问题的说明,该等资料、文件和说明构成本所律师出具法律意见书的

基础。本所律师还就本次发行所涉及的有关问题向沈阳土储中心有关

人员作了询问,或者通过向相关政府部门征询取得相关部门出具的证

明文件。

3、 沈阳土储中心保证,其 已经向本所律师提供了为出具本法律

意见书所必需的真实、完整、有效的原始书面材料、副本材料或者田

头证言。

4、 对于本法律意见书至关重要而又无法得到独立证据支持的事

实,本所律师依赖于有关政府部门、沈阳土储中心或其他有关单位出

具的证明文件出具本法律意见书。

5、 本法律意见书仅就与委托事项有关的法律问题发表意见,并

不对审计、资产评估等非法律专业事项发表意见。在本法律意见书中

对有关审计报告、资产评估报告等专业报告中某些数据和结论的引述 ,

并不意味着本所对这些数据、结论的真实性和准确性作出任何明示或

默示保证,本所并不具各核查并评价这些数据、结论的适当资格和能

力,对此本所律师依赖具各资质的专业机构的意见对该等专业问题作

出判断。

6、 本法律意见书仅作为沈阳土储中心拟申请使用 2019年辽宁

省土地储各专项债券 (一期)-⒛ 19年辽宁省政府专项债券 (一期)资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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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目的使用,非经本所事先书面同意,本法律意见书不得用作其他目

的。



第二部分 正 文

一、土地储备机构的主体资格

沈阳土储中心现持有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12210100MB1927211K

的 《事业单位法人证书》,其宗旨和业务范围是
“
承担国土空间规划

体系建立及监督实施方面具体的技术性、事务性服务工作。承担对全

市自然资源开发利用和保护有关监管方面的技术性、事务性服务工作。

为履行自然资源资产全民所有职责,提供调查监测、规划评价、用途

管制、生态修复等方面的技术支持和服务保障。负责基础测绘指导工

作及自然资源相关重大课题研究工作。负责全市土地储各及土地交易

(3个县 (市 )除外)的服务保障工作。为市民提供城市规划成果展

示服务,发布重要规划信息,向公众科普、宣传城市规划知识”,住

所为
“
沈阳市沈河区大西路 187号金厦广场六楼

”,法定代表人为刘

明国,经费来源为全额拨款、经费自理,开办资金为￥6984万 元,

举办单位为沈阳市规划和国土资源局,登记管理机关为沈阳市事业单

位登记管理局,有效期自2018年 08月 16日 至⒛19年 03月 31日 。

根据2018年 7月 4日 《中共沈阳市委办公厅关于印发 〈沈阳市

市直公益性事业单位优化整合方案〉的通知》,将沈阳市规土局所属

的沈阳市土地交易中心、沈阳市国土资源发展研究中心、沈阳市城市

规划展示馆、沈阳市土地储各中心等单位整合为沈阳市土地储各服务

中心即沈阳土储中心。

根据2018年 8月 19日 《沈阳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沈阳

市土地储各服务中心主要职责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的通知》(厅



秘发 [2018]10号 ),沈阳土储中心内设办公室、人力资源部、财务部、

综合业务部、国土空间规划部、国土空间生态修复部、土地储各部、

土地交易部等 8个机构,其中土地储各部职责为:保护、管理、临时

利用储各土地、依法对纳入储各的土地进行必要的前期开发整理、对

宗地内基础设施建设进行管理;负 责土地储各有关课题的调研、政策

咨询、业务培训和交流工作。

根据辽宁省国土资源厅办公室《关于印发 〈辽宁省土地储各机构

名录 (⒛ 18年版 )〉 的通知》(辽 国土资办发 [⒛18]96号 ),沈阳

土储中心已被列入全国土地储各机构名录。

基于上述文件内容,本所律师认为,沈 阳土储中心系经依法批准

设立的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事业单位,具各负责拟收储土地的整理储

各工作的主体资格。

二、本次核查范围内拟收储土地的基本情况

根据沈阳土储中心出具的说明,此次沈阳市土地储各专项债券募

集资金计划用于沈河区高官台街东地块的土地储各项目,募投项目基

本情况如下:

沈河区高官台街东项目是沈阳市市委、市政府为改善居民生活环

境,拓展沈阳市发展空间确定的重点土地储各项目,该项目自2012

年开始每年均列入土地储各计划。

沈河区高官台街东 (含民族学校 )地块位于沈阳市沈河区东部地

区,宗地四至范围:东临用地界限;南 向用地界限;西接高官台街;

北向用地界限。储各宗地面积 106.99公 顷。规划用途:商住混合 ,



规划容积率:容积率》3;商业比例 50%。

沈河区高官台街东 (含民族学校 )地块征收拆迁工作自⒛12年

开始,预计 2023年结束。项目总投资约 280678万 元,截止 ⒛18年

末,已 投入资金 188477万 元。预计分年投资计划为:2019年投资 90OO0

万元,20⒛ 年投资 1100万 元,2021年投资 660万元,2022年投资

2⒛ 万元,⒛23年投资 221万元,合计投资 92⒛ 1万元。

三、拟收储土地项目调查情况

根据 ⒛13年 2月 8日 《沈阳市人民政府公文处理单,9l收文编号:

2013900447),沈 阳市政府同意⒛13年 2月 8日 沈阳市规土局 《市规

划国土局关于审定 2013年市本级土地储各计划的请示》,将 民族学校

地块结转至 2013年市本级土地储各项目实施计划。根据 ⒛16年 10

月 27日 沈阳市政府 《来件承办单》(编 号:20160374),沈 阳市政府

同意 2016年 10月 19日 沈阳市规土局《关于呈报 ⒛17年沈阳市土地

储各计划的请示》,将沈河区高官台街东地块结转至 2017年市本级

土地储各项目实施计划。

2012年 2月 28日 ,沈阳土储中心与辽宁建设不动产业有限责任

公司就民族学校地块签订 《有偿收回国有土地使用权协议》(沈储

[⒛ 121301号 ),约定沈阳土储中心收回辽宁建设不动产业有限责任

公司持有的位于沈河区 (原东陵区)东大营街 10巷 4号地块,土地

证号为东陵国用 (2001)字第 00300号 ,证载土地面积为 46716.81

平方米 (具体土地范围以附图为准 ),补偿费用总额为 10277.6万元

(大写人民币壹亿零贰佰柒拾柒万陆仟元整 ),上述补偿费用包括土



地使用权补偿、建筑物构筑物及其附属物补偿费、安置补助费、搬迁

补偿、拆迁补偿、地上物租赁方补偿、地上地下管线设施排迁补偿等

沈阳土储中心取得该地块应支付的全部费用。

2014年 12月 22日 ,沈阳土储中心与沈河区政府就高官台街东

地块签订 《高官台街东地块土地收储协议书》(沈储 [2014]2007号 ),

约定沈阳土储中心委托沈河区政府实施征收补偿和土地储各工作,土

地总面积约为 102.32公 顷 (具体项目用地范围以双方确认的附图为

准),该地块全部征收补偿安置资金为 270400万元 (大写:人民币贰

拾柒亿零肆佰万元整 )。 该征收补偿安置资金包含使项目地块具各
“
净

地
”
出让条件前的所有土地、房屋、建筑物、构筑物及地上地下附属

设施的征收、拆迁、补偿、安置费用,包括但不限于土地征收补偿费

用、住宅征收拆迁安置费用、非住宅征收拆迁安置费用、奖励费用、

过渡期补偿费用及其他所有土地及地上地下建筑物、构筑物征收拆迁

安置补偿费用。

依据沈阳土储中心出具的说明,沈河区高官台街东(含 民族学校 )

土地储各项目储各宗地面积 106.99公 顷,总投资约 280678万 元,截

止 2018年末,已投入资金 188477万元。

四、结论意见

综上所述,本所律师认为:

(一)沈阳土储中心具各负责拟收储土地的整理储各工作的主休

资格。

(二)本次核查范围内的拟收储土地已履行部分前期收储程序 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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尚待按照 《土地储各管理办法》、《规范管理通知》等法律、法规、规

范性文件的规定进行后续整理、储各工作。

(本法律意见书正文结束 )

螅

雪

苓



【本页系 《辽宁平安律师事务所关于 2019年辽宁省土地储各专

项债券 (一期)-2019年辽宁省政府专项债券 (一期)的法律意见书》的

签署页】

本法律意见书正本三份,无副本。

本法律意见书的出具日为⒛19年 2月 13日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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